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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高新技术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

试点业务指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确定的试点区域内（以下简称试

点地区），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（以下简

称试点企业）可按照本指引参加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，在

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（以下简称试点业务）。

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高新技术企业是指经国家或地方相关

部门认证的具有知识产权、技术或工艺先进、市场前景良好、

净资产规模较小的创新型企业；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是指经国家或地

方相关部门认证的具有“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”特征

的企业。

第三条 试点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在试点区域、成立时间一年（含）以上且存在

实际经营活动的非金融企业（房地产企业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

企业除外）。

（二）获得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认证的高新技术或“专精特

新”企业。

（三）如为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名录内企业，其货物贸易外

汇管理分类结果应为A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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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近两年无外汇行政处罚记录（成立不满两年的，自

成立之日起无外汇行政处罚记录）。

试点企业参与试点业务中不再符合上述条件的，则不得再

开展试点业务。

第四条 试点企业申请参与试点业务，应在办理外债签约登

记时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（含企业基本情况、自身资产负债情况、拟

申请的试点业务额度、外债资金使用计划、近两年无外汇行政

处罚记录的情况说明、外债还款资金来源说明等）。

（二）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（三）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认证为高新技术或“专精特新”

企业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四）借款意向书或借款合同原件及其主要条款复印件。

文本为外文的，应另附主要条款的中文译本。

（五）上一年度或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原件和复印

件。

以上材料原件验后返还，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由所在地外

汇局留存。

第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确定试点企业试点业务额度

上限，所在地外汇局在额度上限内按实需原则确定试点企业试

点业务额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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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发展前景较好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和领域的试点

企业，实际融资需求确需超出额度上限的，所在地外汇分局、

外汇管理部经集体审议可以作出决定。

试点企业参与试点业务借用外债，在签约登记后一年内未

实际发生提款的，所在地外汇局可将该笔外债签约登记注销。

试点企业需再次申请参与试点的，可按照本指引规定重新申请。

第六条 参与试点业务的试点企业，不再适用全口径跨境融

资宏观审慎及外债“投注差”管理规定。试点企业在参与试点业务

前已借用尚未偿还的外债余额，占用试点业务额度。

第七条 试点企业参与试点业务借用的外债，原则上应调回

境内并在经营范围内使用，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。

（二）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。

（三）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，经营范围明确许

可的情形除外。

（四）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建设、购买非自用房地产或向

房地产企业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提供投融资。

适用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

片区等部分区域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的通知》（汇

发〔2021〕35号，以下简称35号文件）规定的企业，其外债资

金使用范围仍按照35号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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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所在地外汇局应密切跟踪监测试点业务开展情况，

依法对试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，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。

第九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、外汇收

支形势及试点业务开展情况，对试点地区范围、试点企业范围、

试点业务额度上限等依法进行调整。

第十条 试点企业未按本指引办理试点业务的，外汇局可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。

第十一条 本指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本指引未明确事项，

依照现行外债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
